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

查封、扣押决定书

      汕环陆河强查决字〔2019〕1 号
陆河县华通石场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523555594252P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彭志河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4413231978****7576

地址： 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万山村

我局于2019年8月26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公司有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发现你公司堆场及场区没有进行围挡，二破生产设施及其它输送带没有采取污染防治措施。

以上事实，有我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和照片等证据为凭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10月26日修正）第四十八条第二款“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、围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、传输、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。”和第七十二条第二款“码头、矿山、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，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”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10月26日修正）第三十条和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第四条第六款的相关规定。为防止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，本局决定对你公司相关设施、设备予以就地查封。查封期限为30日（时间从2019年8月27日起至2019年9月 25日止）；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。查封的设施、设备存放于你公司,在此期间，你公司不得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、设备。

如你公司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或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27日

附：查封扣押物品清单

查封（扣押)清单

查封、扣押单位名称：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

被查封、扣押单位名称：陆河县华通石场有限公司
	名称
	数量
	型号及特征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
	存放地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被查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执法人员姓名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执法人员姓名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见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注：本清单一式两份，被执行人和行政执法机关各存一份。如委托第三人保管的，应同时交第三人收执。


